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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ATTCH1 

主旨：檢送中華民國111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競賽規程
1份，敬請轉知所屬符合參賽資格人員，踴躍報名參加，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中華民國111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籌備處110年

6月17日111中全障運字第1100010651號函暨教育部110年
6月16日臺教授體字第1100019145號函同意核定中華民國
111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競賽規程辦理。

二、本規程所訂各參賽選手須於正式線上註冊（110年12月
10）前，確認肢障、視障及參加非聯誼性活動競賽之智障
選手已取得分級及審查通過資格，以符合報名資格。

三、有關選手參賽資格（分級及審查）相關內容及事項，請詳
閱競賽規程第五條，並請確實完成分級及審查取得資格，
以維護參賽權益。

四、「中華民國111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競賽規程」另
公告於本府教育處網站，請逕行下載參閱。

 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屏東縣議會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

市民代表會、本縣各高國中及特殊學校、本縣各大專院校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
校、本縣各私立職業學校、本縣各國小及特殊學校、社團法人屏東縣脊髓損傷
者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身障服務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會、社團法
人屏東縣聲暉聽障協進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身心障礙者就業福利協會、社團法
人屏東縣聾啞福利協進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自閉症協進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盲
人福利協進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德恩身心障礙關懷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身心
障礙者民俗技藝推廣協會、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屏東啟智教養院、財團法人屏
東基督教勝利之家、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基督教伯大尼之家、屏東縣彩券經銷
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癲癇之友服務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向陽啟能協會、財
團法人屏東縣私立迦南身心障礙養護院、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褔慧慈善基金會
附設大同之家、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屏東縣私立創世清寒植物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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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養院、社團法人屏東縣葡萄樹身心障礙及弱勢家庭支持協會、屏東縣榮家仁
愛堂身心障礙養護中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身心障礙者自立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
縣手語翻譯推廣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失智症服務協會、屏東縣身心障礙關懷
推廣協會、屏東縣恆春鎮身心障礙服務協會、屏東縣新園鄉殘障福利促進會、
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屏東服務中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關心身心障礙者
服務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向陽康復之友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竹葉林身心障
礙關懷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腦性麻痺服務協會、屏東縣基督教羅騰園肢體殘
障服務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扶助身心障礙者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微笑關懷
協會、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磐石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、屏東縣身心障礙福利服
務中心、屏東縣關懷弱勢福利促進協會、屏東縣家庭關懷暨心理健康促進協
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華生社會福利協會、屏東縣體育會

副本：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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